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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風險性工廠聯合安全檢查計畫 

壹、 目的 

聯合相關機關加強高風險性工廠安全檢查，檢視是否符合相關安

全法令規定，並瞭解其化學品使用與配置供災時應用，及輔導其

強化自主管理，以減少災害發生。 

貳、 辦理機關 

一、 規劃機關：內政部 

二、 協辦機關：經濟部、勞動部、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內政部營

建署 

三、 辦理機關：直轄市、縣(市)政府 

參、 實施對象 

本計畫高風險性工廠如下： 

一、 印刷電路板(PCB)生產工廠。(優先辦理) 

二、達管制量 30 倍以上之公共危險物品製造、儲存或處理場

所。 

三、 總樓地板面積達 1,000m2以上，且致災時恐造成搶救困難之

工廠。 

四、勞動檢查法授權訂定之危險性工作場所審查及檢查辦法所

稱甲類危險性工作場所。 

五、依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公告毒化物大量運作或核有許可證

之運作廠家(依公告毒化物管制濃度及大量運作基準)。 

六、其他經直轄市、縣(市)政府認為有必要列入聯合檢查之工廠

(例如曾發生重大事故、有重大違規事項等)。 

肆、 辦理期程 

於本計畫函到日起半年內完成實施對象工廠檢查，如因轄內家數

過多，必要時得延長之。 

伍、 辦理方式 

一、直轄市、縣(市)政府邀集所轄建管、工業、環保、勞檢及消

防機關研商轄內列於本計畫之高風險性工廠，並組成聯合稽

查小組，排定檢查順序及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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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檢查重點： 

(一)建管部分：有無違反建築管理法令規定。 

(二)工業部分：危險物品申報是否落實。 

(三)環保部分：有無違反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相關規定。 

(四)勞檢部分：有無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令規定、化學品是否

依規定標示。 

(五)消防部分：有無違反消防相關法令規定。  

(六)檢查結果： 

1.檢查結果有缺失部分，由相關機關依法處分，並自行列

管至改善為止。 

2.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請於 107 年 12 月 31 日前依附件

格式函報執行成果；無法執行完成者，亦請將已執行情

形函報，並說明預定完成日期，並於完成後再次函報。 

陸、 其他事項 

一、請相關部會督導所屬輔導轄管工廠繪製化學品平面配置圖，

並置於警衛室或常時有人駐守之值日室之固定處所；並請各

直轄市、縣(市)政府消防局將化學品位置資訊納入火災搶救

計畫。 

二、請相關部會督導所屬輔導轄管工廠檢討廠區危險因子，納入

業管緊急應變計畫，並加強全廠員工演練，提升自主管理。 

三、請相關部會協助及督導本計畫推動，並列入相關業務年度考

核計畫。 

四、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得依實際需要修正或另行補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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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  執行高風險性工廠聯合安全檢查計畫執行結果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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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風險性工廠家數：係指地方政府依本計畫邀集所轄相關機關研商後所列之高風險性工廠總數。 

二、不合格家數計算：係指該一家工廠檢查結果有一項或數項不合規定，均計算為一家。 

三、已完成改善家數：係指經檢查不合格，不合格項目均已全數完成改善家數。 


